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起草和报告的具体工作，向本级人

大常委会报告，接受审议并落实整改。

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

第四十二条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情况接受本级人

大和审计监督。

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对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向社会公开检查结

果。

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，

根据职责对本部门所属单位的行政事业性固有资产管理情况进

行监督。

第四十三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和工作人员有违反固有

资产管理规定行为的，依照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章附则

第四十四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社会组织直接支配的行

政事业性固有资产管理，依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四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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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形式的资产管理，执行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

及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全资企业或者控股企业的资产管理，不

| 适用本办法 。

• 第四十六条 公共基础设施、政府储备物资、国有文物文
化等行政事业性固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，由省财政厅会同有

关部门制定。

第四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我省现行行

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

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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